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單禁沒字第9號

聲  請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信銘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113年度毒偵字

第835、1048號），聲請單獨宣告沒收（114年度聲沒字第3

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㈠被告於民國113年6月10日某時，在嘉義市

世賢路某友人住處內，以將甲基安非他命置入玻璃球內，點

火燒烤後吸食其煙霧之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1次。嗣因被告未經同意暫居在嘉義市○區○○街000號「陳

氏家廟」內，經陳氏宗族報警，員警獲報於113年6月12日10

時40分到場調查，經被告同意受搜索後，當場扣得被告所有

之甲基安非他命1包（驗餘淨重0.2964公克）、玻璃球吸食

器1支等物，再徵得被告同意，於同日11時40分許採集尿液

送驗，結果呈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113年度

毒偵字第835號）。㈡被告於113年7月18日12時許，在嘉義

市西區世賢路2段路旁某處，以將甲基安非他命置入玻璃球

內，點火燒烤後吸食其煙霧之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

非他命1次。嗣被告於113年7月20日13時20分許，騎乘車牌

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嘉義市○區○○街000號

前，因形跡可疑，為警攔查，經被告同意受搜索後，當場扣

得被告所有之甲基安非他命1包（驗餘淨重0.2662公克），

再徵得被告同意，於同日14時5分許採集尿液送驗，結果呈

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113年度毒偵字第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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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㈢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依本院以113年度毒聲字

第100號裁定送觀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於1

13年9月13日執行完畢釋放，並由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下

稱嘉義地檢署）檢察官於113年9月20日以112年度毒偵字第1

557號等案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被告前揭2次施用第二級毒品

甲基安非他命之時點，係在前案觀察、勒戒執行完畢前所

犯，應為前案觀察、勒戒效力所及，而經嘉義地檢署檢察官

簽結在案。而被告上揭經警查扣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2包（驗餘淨重分別為0.2964公克、0.2662公克），均為違

禁物，此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草療鑑字第1130600252

號、第0000000000號鑑驗書各1份附卷可稽，爰依法聲請單

獨宣告沒收銷燬等語。

二、按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違禁物或專

科沒收之物得單獨宣告沒收，刑法第38條第1項、第40條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查獲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不問屬

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

條第1項前段亦定有明文。然查獲之第一、二級毒品，不問

屬於犯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固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

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學理上稱為絕對義務沒收主義，此係

居於查獲毒品如何處理之立場而為規範，惟於具體案件，仍

須以該毒品和被告所犯之罪具有一定關係，始有其適用（最

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909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除

違禁物係無主物，可無庸有裁判之主體，而逕依檢察官之聲

請予以宣告沒收之情形外，仍須違禁物與犯罪行為人之犯行

有某種程度之關連，始得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對該犯

罪行為人於裁判時併宣告沒收之，或對該犯罪行為人單獨宣

告沒收；非謂凡違禁物即得對任何人為沒收之宣告。惟因施

用毒品而被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

確定者，雖於該不起訴處分作成前，所為之施用毒品及持有

毒品行為，均為不起訴處分之確定效力所及，而不得再行起

訴。然如施用或持有毒品之犯罪事實非為該不起訴處分之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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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效力所及，復未經檢察官起訴或不起訴處分，自仍屬偵查

尚未終結，應由檢察官續行偵查，且相關之扣案毒品因在偵

查或審判中，猶有作為其他刑事案件證據之必要，自不宜在

未偵查終結或判決前，准許檢察官為單獨沒收之聲請。

三、經查：

　㈠被告前於112年12月5日、112年12月14日各施用第二級毒品

甲基安非他命1次之犯行，經依本院113年度毒聲字第100號

裁定送觀察、勒戒後，因認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於113

年9月13日執行完畢釋放，經嘉義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毒

偵字第1557號等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等情，有上開不起訴處分

書在卷可稽。

　㈡被告於113年6月10日、113年7月18日各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

安非他命1次之犯行，因係在上開觀察、勒戒執行完畢前所

犯，為該觀察、勒戒效力所及，經嘉義地檢署檢察官予以簽

結等情，有嘉義地檢署113年度毒偵字第835、1048號案件之

簽呈在卷可稽。

　㈢被告於113年6月12日為警查扣之晶體1包，經鑑定結果檢出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驗餘淨重0.2964公克），有

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竹園派出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

物品目錄表、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3年6月21日草療鑑字

第1130600252號鑑驗書各1份在卷可稽（警665卷第10-12

頁、113毒偵835卷第38頁），固屬違禁物，惟據被告於113

年6月12日警詢時供稱：今天經警方查獲之毒品，我剛買還

沒施用就被警方查獲了等語（警665卷第4頁），如何認定被

告持有上開扣案甲基安非他命1包之行為，與上開113年6月1

0日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犯行有關聯性，顯有疑

義，被告就上開扣案甲基安非他命1包是否另涉犯持有第二

級毒品罪嫌，尚有未明，此部分難認已偵查終結，自宜由檢

察官另行偵查處理，是此部分聲請難認有理由。

　㈣被告於113年7月20日為警查扣之晶體1包，經鑑定結果檢出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驗餘淨重0.2662公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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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長榮派出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

物品目錄表、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3年8月5日草療鑑字

第0000000000號鑑驗書在卷可稽（警175卷第10-13頁、113

毒偵1048卷第32頁），固屬違禁物，惟據被告於113年7月20

日警詢時供稱：我於113年7月20日11時許，向綽號「阿姚」

之男子以新臺幣1000元購買甲基非他命1包，惟我尚未施用

該甲基安非他命1包就遭警方查獲等語（警175卷第4頁），

如何認定被告持有上開扣案甲基安非他命1包之行為，與上

開113年7月18日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犯行有關聯

性，顯有疑義是被告就上開扣案甲基安非他命1包是否另涉

犯持有第二級毒品罪嫌，尚有未明，此部分難認已偵查終

結，自宜由檢察官另行偵查處理，是此部分聲請難認有理

由。

　㈤從而，扣案之甲基安非他命2包，或在偵查、審判中仍有作

為認定刑事案件證據之必要，自不宜在未偵查終結或判決前

裁定准予單獨宣告沒收銷燬，本件聲請人之聲請，尚有未

合，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6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孫偲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書記官　李珈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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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113年度毒偵字第835、1048號），聲請單獨宣告沒收（114年度聲沒字第3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㈠被告於民國113年6月10日某時，在嘉義市世賢路某友人住處內，以將甲基安非他命置入玻璃球內，點火燒烤後吸食其煙霧之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嗣因被告未經同意暫居在嘉義市○區○○街000號「陳氏家廟」內，經陳氏宗族報警，員警獲報於113年6月12日10時40分到場調查，經被告同意受搜索後，當場扣得被告所有之甲基安非他命1包（驗餘淨重0.2964公克）、玻璃球吸食器1支等物，再徵得被告同意，於同日11時40分許採集尿液送驗，結果呈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113年度毒偵字第835號）。㈡被告於113年7月18日12時許，在嘉義市西區世賢路2段路旁某處，以將甲基安非他命置入玻璃球內，點火燒烤後吸食其煙霧之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嗣被告於113年7月20日13時20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嘉義市○區○○街000號前，因形跡可疑，為警攔查，經被告同意受搜索後，當場扣得被告所有之甲基安非他命1包（驗餘淨重0.2662公克），再徵得被告同意，於同日14時5分許採集尿液送驗，結果呈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113年度毒偵字第1048號） ㈢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依本院以113年度毒聲字第100號裁定送觀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於113年9月13日執行完畢釋放，並由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下稱嘉義地檢署）檢察官於113年9月20日以112年度毒偵字第1557號等案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被告前揭2次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時點，係在前案觀察、勒戒執行完畢前所犯，應為前案觀察、勒戒效力所及，而經嘉義地檢署檢察官簽結在案。而被告上揭經警查扣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2包（驗餘淨重分別為0.2964公克、0.2662公克），均為違禁物，此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草療鑑字第1130600252號、第0000000000號鑑驗書各1份附卷可稽，爰依法聲請單獨宣告沒收銷燬等語。
二、按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違禁物或專科沒收之物得單獨宣告沒收，刑法第38條第1項、第40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查獲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亦定有明文。然查獲之第一、二級毒品，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固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學理上稱為絕對義務沒收主義，此係居於查獲毒品如何處理之立場而為規範，惟於具體案件，仍須以該毒品和被告所犯之罪具有一定關係，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909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除違禁物係無主物，可無庸有裁判之主體，而逕依檢察官之聲請予以宣告沒收之情形外，仍須違禁物與犯罪行為人之犯行有某種程度之關連，始得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對該犯罪行為人於裁判時併宣告沒收之，或對該犯罪行為人單獨宣告沒收；非謂凡違禁物即得對任何人為沒收之宣告。惟因施用毒品而被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者，雖於該不起訴處分作成前，所為之施用毒品及持有毒品行為，均為不起訴處分之確定效力所及，而不得再行起訴。然如施用或持有毒品之犯罪事實非為該不起訴處分之確定效力所及，復未經檢察官起訴或不起訴處分，自仍屬偵查尚未終結，應由檢察官續行偵查，且相關之扣案毒品因在偵查或審判中，猶有作為其他刑事案件證據之必要，自不宜在未偵查終結或判決前，准許檢察官為單獨沒收之聲請。
三、經查：
　㈠被告前於112年12月5日、112年12月14日各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之犯行，經依本院113年度毒聲字第100號裁定送觀察、勒戒後，因認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於113年9月13日執行完畢釋放，經嘉義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毒偵字第1557號等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等情，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
　㈡被告於113年6月10日、113年7月18日各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之犯行，因係在上開觀察、勒戒執行完畢前所犯，為該觀察、勒戒效力所及，經嘉義地檢署檢察官予以簽結等情，有嘉義地檢署113年度毒偵字第835、1048號案件之簽呈在卷可稽。
　㈢被告於113年6月12日為警查扣之晶體1包，經鑑定結果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驗餘淨重0.2964公克），有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竹園派出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3年6月21日草療鑑字第1130600252號鑑驗書各1份在卷可稽（警665卷第10-12頁、113毒偵835卷第38頁），固屬違禁物，惟據被告於113年6月12日警詢時供稱：今天經警方查獲之毒品，我剛買還沒施用就被警方查獲了等語（警665卷第4頁），如何認定被告持有上開扣案甲基安非他命1包之行為，與上開113年6月10日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犯行有關聯性，顯有疑義，被告就上開扣案甲基安非他命1包是否另涉犯持有第二級毒品罪嫌，尚有未明，此部分難認已偵查終結，自宜由檢察官另行偵查處理，是此部分聲請難認有理由。
　㈣被告於113年7月20日為警查扣之晶體1包，經鑑定結果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驗餘淨重0.2662公克），有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長榮派出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3年8月5日草療鑑字第0000000000號鑑驗書在卷可稽（警175卷第10-13頁、113毒偵1048卷第32頁），固屬違禁物，惟據被告於113年7月20日警詢時供稱：我於113年7月20日11時許，向綽號「阿姚」之男子以新臺幣1000元購買甲基非他命1包，惟我尚未施用該甲基安非他命1包就遭警方查獲等語（警175卷第4頁），如何認定被告持有上開扣案甲基安非他命1包之行為，與上開113年7月18日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犯行有關聯性，顯有疑義是被告就上開扣案甲基安非他命1包是否另涉犯持有第二級毒品罪嫌，尚有未明，此部分難認已偵查終結，自宜由檢察官另行偵查處理，是此部分聲請難認有理由。
　㈤從而，扣案之甲基安非他命2包，或在偵查、審判中仍有作為認定刑事案件證據之必要，自不宜在未偵查終結或判決前裁定准予單獨宣告沒收銷燬，本件聲請人之聲請，尚有未合，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6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孫偲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書記官　李珈慧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單禁沒字第9號
聲  請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信銘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113年度毒偵字
第835、1048號），聲請單獨宣告沒收（114年度聲沒字第3號）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㈠被告於民國113年6月10日某時，在嘉義市
    世賢路某友人住處內，以將甲基安非他命置入玻璃球內，點
    火燒烤後吸食其煙霧之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1次。嗣因被告未經同意暫居在嘉義市○區○○街000號「陳氏
    家廟」內，經陳氏宗族報警，員警獲報於113年6月12日10時
    40分到場調查，經被告同意受搜索後，當場扣得被告所有之
    甲基安非他命1包（驗餘淨重0.2964公克）、玻璃球吸食器1
    支等物，再徵得被告同意，於同日11時40分許採集尿液送驗
    ，結果呈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113年度毒偵
    字第835號）。㈡被告於113年7月18日12時許，在嘉義市西區
    世賢路2段路旁某處，以將甲基安非他命置入玻璃球內，點
    火燒烤後吸食其煙霧之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1次。嗣被告於113年7月20日13時20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
    -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嘉義市○區○○街000號前，因形跡
    可疑，為警攔查，經被告同意受搜索後，當場扣得被告所有
    之甲基安非他命1包（驗餘淨重0.2662公克），再徵得被告
    同意，於同日14時5分許採集尿液送驗，結果呈安非他命、
    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113年度毒偵字第1048號） ㈢被告
    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依本院以113年度毒聲字第100號裁定
    送觀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於113年9月13日
    執行完畢釋放，並由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下稱嘉義地檢署
    ）檢察官於113年9月20日以112年度毒偵字第1557號等案為
    不起訴處分確定。被告前揭2次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
    命之時點，係在前案觀察、勒戒執行完畢前所犯，應為前案
    觀察、勒戒效力所及，而經嘉義地檢署檢察官簽結在案。而
    被告上揭經警查扣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2包（驗餘淨
    重分別為0.2964公克、0.2662公克），均為違禁物，此有衛
    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草療鑑字第1130600252號、第00000000
    00號鑑驗書各1份附卷可稽，爰依法聲請單獨宣告沒收銷燬
    等語。
二、按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違禁物或專
    科沒收之物得單獨宣告沒收，刑法第38條第1項、第40條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查獲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不問屬
    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
    條第1項前段亦定有明文。然查獲之第一、二級毒品，不問
    屬於犯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固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
    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學理上稱為絕對義務沒收主義，此係
    居於查獲毒品如何處理之立場而為規範，惟於具體案件，仍
    須以該毒品和被告所犯之罪具有一定關係，始有其適用（最
    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909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除
    違禁物係無主物，可無庸有裁判之主體，而逕依檢察官之聲
    請予以宣告沒收之情形外，仍須違禁物與犯罪行為人之犯行
    有某種程度之關連，始得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對該犯
    罪行為人於裁判時併宣告沒收之，或對該犯罪行為人單獨宣
    告沒收；非謂凡違禁物即得對任何人為沒收之宣告。惟因施
    用毒品而被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
    確定者，雖於該不起訴處分作成前，所為之施用毒品及持有
    毒品行為，均為不起訴處分之確定效力所及，而不得再行起
    訴。然如施用或持有毒品之犯罪事實非為該不起訴處分之確
    定效力所及，復未經檢察官起訴或不起訴處分，自仍屬偵查
    尚未終結，應由檢察官續行偵查，且相關之扣案毒品因在偵
    查或審判中，猶有作為其他刑事案件證據之必要，自不宜在
    未偵查終結或判決前，准許檢察官為單獨沒收之聲請。
三、經查：
　㈠被告前於112年12月5日、112年12月14日各施用第二級毒品甲
    基安非他命1次之犯行，經依本院113年度毒聲字第100號裁
    定送觀察、勒戒後，因認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於113年9
    月13日執行完畢釋放，經嘉義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毒偵
    字第1557號等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等情，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
    在卷可稽。
　㈡被告於113年6月10日、113年7月18日各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
    安非他命1次之犯行，因係在上開觀察、勒戒執行完畢前所
    犯，為該觀察、勒戒效力所及，經嘉義地檢署檢察官予以簽
    結等情，有嘉義地檢署113年度毒偵字第835、1048號案件之
    簽呈在卷可稽。
　㈢被告於113年6月12日為警查扣之晶體1包，經鑑定結果檢出第
    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驗餘淨重0.2964公克），有嘉
    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竹園派出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
    品目錄表、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3年6月21日草療鑑字第
    1130600252號鑑驗書各1份在卷可稽（警665卷第10-12頁、1
    13毒偵835卷第38頁），固屬違禁物，惟據被告於113年6月1
    2日警詢時供稱：今天經警方查獲之毒品，我剛買還沒施用
    就被警方查獲了等語（警665卷第4頁），如何認定被告持有
    上開扣案甲基安非他命1包之行為，與上開113年6月10日施
    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犯行有關聯性，顯有疑義，被告
    就上開扣案甲基安非他命1包是否另涉犯持有第二級毒品罪
    嫌，尚有未明，此部分難認已偵查終結，自宜由檢察官另行
    偵查處理，是此部分聲請難認有理由。
　㈣被告於113年7月20日為警查扣之晶體1包，經鑑定結果檢出第
    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驗餘淨重0.2662公克），有嘉
    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長榮派出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
    品目錄表、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3年8月5日草療鑑字第0
    000000000號鑑驗書在卷可稽（警175卷第10-13頁、113毒偵
    1048卷第32頁），固屬違禁物，惟據被告於113年7月20日警
    詢時供稱：我於113年7月20日11時許，向綽號「阿姚」之男
    子以新臺幣1000元購買甲基非他命1包，惟我尚未施用該甲
    基安非他命1包就遭警方查獲等語（警175卷第4頁），如何
    認定被告持有上開扣案甲基安非他命1包之行為，與上開113
    年7月18日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犯行有關聯性，顯
    有疑義是被告就上開扣案甲基安非他命1包是否另涉犯持有
    第二級毒品罪嫌，尚有未明，此部分難認已偵查終結，自宜
    由檢察官另行偵查處理，是此部分聲請難認有理由。
　㈤從而，扣案之甲基安非他命2包，或在偵查、審判中仍有作為
    認定刑事案件證據之必要，自不宜在未偵查終結或判決前裁
    定准予單獨宣告沒收銷燬，本件聲請人之聲請，尚有未合，
    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6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孫偲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書記官　李珈慧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單禁沒字第9號
聲  請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信銘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113年度毒偵字第835、1048號），聲請單獨宣告沒收（114年度聲沒字第3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㈠被告於民國113年6月10日某時，在嘉義市世賢路某友人住處內，以將甲基安非他命置入玻璃球內，點火燒烤後吸食其煙霧之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嗣因被告未經同意暫居在嘉義市○區○○街000號「陳氏家廟」內，經陳氏宗族報警，員警獲報於113年6月12日10時40分到場調查，經被告同意受搜索後，當場扣得被告所有之甲基安非他命1包（驗餘淨重0.2964公克）、玻璃球吸食器1支等物，再徵得被告同意，於同日11時40分許採集尿液送驗，結果呈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113年度毒偵字第835號）。㈡被告於113年7月18日12時許，在嘉義市西區世賢路2段路旁某處，以將甲基安非他命置入玻璃球內，點火燒烤後吸食其煙霧之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嗣被告於113年7月20日13時20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嘉義市○區○○街000號前，因形跡可疑，為警攔查，經被告同意受搜索後，當場扣得被告所有之甲基安非他命1包（驗餘淨重0.2662公克），再徵得被告同意，於同日14時5分許採集尿液送驗，結果呈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113年度毒偵字第1048號） ㈢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依本院以113年度毒聲字第100號裁定送觀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於113年9月13日執行完畢釋放，並由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下稱嘉義地檢署）檢察官於113年9月20日以112年度毒偵字第1557號等案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被告前揭2次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時點，係在前案觀察、勒戒執行完畢前所犯，應為前案觀察、勒戒效力所及，而經嘉義地檢署檢察官簽結在案。而被告上揭經警查扣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2包（驗餘淨重分別為0.2964公克、0.2662公克），均為違禁物，此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草療鑑字第1130600252號、第0000000000號鑑驗書各1份附卷可稽，爰依法聲請單獨宣告沒收銷燬等語。
二、按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違禁物或專科沒收之物得單獨宣告沒收，刑法第38條第1項、第40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查獲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亦定有明文。然查獲之第一、二級毒品，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固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學理上稱為絕對義務沒收主義，此係居於查獲毒品如何處理之立場而為規範，惟於具體案件，仍須以該毒品和被告所犯之罪具有一定關係，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909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除違禁物係無主物，可無庸有裁判之主體，而逕依檢察官之聲請予以宣告沒收之情形外，仍須違禁物與犯罪行為人之犯行有某種程度之關連，始得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對該犯罪行為人於裁判時併宣告沒收之，或對該犯罪行為人單獨宣告沒收；非謂凡違禁物即得對任何人為沒收之宣告。惟因施用毒品而被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者，雖於該不起訴處分作成前，所為之施用毒品及持有毒品行為，均為不起訴處分之確定效力所及，而不得再行起訴。然如施用或持有毒品之犯罪事實非為該不起訴處分之確定效力所及，復未經檢察官起訴或不起訴處分，自仍屬偵查尚未終結，應由檢察官續行偵查，且相關之扣案毒品因在偵查或審判中，猶有作為其他刑事案件證據之必要，自不宜在未偵查終結或判決前，准許檢察官為單獨沒收之聲請。
三、經查：
　㈠被告前於112年12月5日、112年12月14日各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之犯行，經依本院113年度毒聲字第100號裁定送觀察、勒戒後，因認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於113年9月13日執行完畢釋放，經嘉義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毒偵字第1557號等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等情，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
　㈡被告於113年6月10日、113年7月18日各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之犯行，因係在上開觀察、勒戒執行完畢前所犯，為該觀察、勒戒效力所及，經嘉義地檢署檢察官予以簽結等情，有嘉義地檢署113年度毒偵字第835、1048號案件之簽呈在卷可稽。
　㈢被告於113年6月12日為警查扣之晶體1包，經鑑定結果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驗餘淨重0.2964公克），有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竹園派出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3年6月21日草療鑑字第1130600252號鑑驗書各1份在卷可稽（警665卷第10-12頁、113毒偵835卷第38頁），固屬違禁物，惟據被告於113年6月12日警詢時供稱：今天經警方查獲之毒品，我剛買還沒施用就被警方查獲了等語（警665卷第4頁），如何認定被告持有上開扣案甲基安非他命1包之行為，與上開113年6月10日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犯行有關聯性，顯有疑義，被告就上開扣案甲基安非他命1包是否另涉犯持有第二級毒品罪嫌，尚有未明，此部分難認已偵查終結，自宜由檢察官另行偵查處理，是此部分聲請難認有理由。
　㈣被告於113年7月20日為警查扣之晶體1包，經鑑定結果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驗餘淨重0.2662公克），有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長榮派出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3年8月5日草療鑑字第0000000000號鑑驗書在卷可稽（警175卷第10-13頁、113毒偵1048卷第32頁），固屬違禁物，惟據被告於113年7月20日警詢時供稱：我於113年7月20日11時許，向綽號「阿姚」之男子以新臺幣1000元購買甲基非他命1包，惟我尚未施用該甲基安非他命1包就遭警方查獲等語（警175卷第4頁），如何認定被告持有上開扣案甲基安非他命1包之行為，與上開113年7月18日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犯行有關聯性，顯有疑義是被告就上開扣案甲基安非他命1包是否另涉犯持有第二級毒品罪嫌，尚有未明，此部分難認已偵查終結，自宜由檢察官另行偵查處理，是此部分聲請難認有理由。
　㈤從而，扣案之甲基安非他命2包，或在偵查、審判中仍有作為認定刑事案件證據之必要，自不宜在未偵查終結或判決前裁定准予單獨宣告沒收銷燬，本件聲請人之聲請，尚有未合，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6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孫偲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書記官　李珈慧


